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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 4 号）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需

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广元国鑫矿业有限

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四川清元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7 个工

作日内，通过总公司（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站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在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gygctz.com/article_list.aspx?pid=8）、广元日报以及在项目所在地张

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期间公众可以去环评单位或者建

设单位查阅报告书全本。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19 年 7 月 15 日~2019 年 7 月 26 日在广元国鑫矿业有限公司的总公司广元

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三）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四）环评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项目所在地为为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大广村 8 社，广元国鑫矿业有限公司在

总公司网站上对本项目情况进行网络公示，总公司网站为对外公开，易于公众接

触及阅读的政府官方网站。网址为：

http://www.gygctz.com/article_view.aspx?aid=592 以下为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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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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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 e-mail 方式，直接拨打电话方式，以及写信的方式反

馈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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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通过网络公示、报纸刊

登、现场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公示的内容包括：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9年 9 月 18 日至 2019年 9 月

30 日；第一次报纸刊登时间为 2019年 9月 18日，第二次报纸刊登时间为 2019 年

9月 22日。

本项目公示的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于 2019年 9月 18日在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网站上对《广元市利州区

冰凌沟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网络公

示。网站为对外公开，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项目所在地政府官方网站。公示信

息的网址为：http://www.gygctz.com/article_view.aspx?aid=639。以下为网络公示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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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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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2019.9.18）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广元日报进行再次公

示，该广元日报可于网上阅读或者购买纸质版本阅读，符合《办法》中的第十一

条中的第（二）条规定。

1、第一次登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19年 9月 18日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广元日报，公示内容如下：

图 3 第一次登报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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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登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19年 9月 22 日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广元日报，公示内容如下：

图 4 第二次登报公开截图

3.2.3 张贴公告

在 2019 年 9 月 21 日在项目所在地村委会张贴项目公示信息，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第十一条中的第（二）条规

定。



10

广元市利州区冰凌沟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

图 5 现场张贴公告截图

3.2.4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以发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的进行现场调查的形式，向项目周边敏感点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本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共发放 10份，回收公民调查意见

表 5 份（公众意见均为针对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的意见，全部有效），回收率

50%。

3.3 查阅情况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

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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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e-mail、电话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馈意见，

主要公众意见来自于现场调查，被调查者主要为当地住户，被调查者相关情况见

下表。

表 3-1 项目公众参与被调查者情况统计表（公民）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

开个人信息

1 凡均章 51080219670 197 18116 21 大石镇大广村 8
社

不同意

2 凡宪章 5108021974 198 135484 60 大石镇大广村 8
社

不同意

3 凡刚 51080219910 616 134050 93 大石镇大广村 8
社

不同意

4 凡天军 51080219490 193 15283 45 大石镇大广村 8
社

不同意

5 黄兴秀 5108021968 208 135471 92 大石镇大广村 8
社

不同意

表 3-2公众意见统计表（公民）

序号 问题 选择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1 您是否知道本项目
知道 5 100

不知道 0 0

2
您通过何种途经了解本建设项

目：

有关项目的建设宣传 5 100

本调查表 0 0

其他途经 0 0

3
3、您认为本项目主要环境污染

因素为：

废气 0 0

废水 0 0

废渣 0 0

噪声 5 100

环境风险 0 0

4、
本项目建成后可能会对您生活

和工作的影响：

距离较远，无明显影响 0 0

有负影响可承受 5 100

有负影响不可承受 0 0

5、 您认为本项目建设对当地环境

有何影响：

较大 0 0

较小 5 100

无影响 0 0

6、 你认为该项目应加强哪方面的

污染治理：

废水 0 0

废气 0 0

固废 0 0

噪声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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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0 0

7、 是否同意本项目建设和选址：

同意 5 100

不同意 0 0

无所谓 0 0

8 您对本项目有何要求和建议： 无

根据当地村民公参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公民对本项目的建设都表示赞

成，无持反对意见，表明周边居民对我本项目关心和支持，调查期间未收到个人

及团体的合理化建议。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

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未收到

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广元市利州区冰凌沟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

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广元市利州区冰凌沟石灰岩矿开采、加工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广元国鑫矿业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元国鑫矿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7. 附件

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不纳入附件，但应存档备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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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参

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2.关于“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开公

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应包含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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